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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試題評析 
今年刑訴的命題並不算太難，前三題都集中在「強制處分」，而「強制處分」一向是班內老師不斷強調的

重點，同學應該可以輕鬆得分。另外，第四題的第2小題又幾乎與今年「司法事務官」第一題的命題重點完全

相同，同學應該可以輕鬆應付。 

第一題：為單純的法條題，希望考生能強化答題深度，要加強說明學說上對於另案扣押的要件。 

第二題：是基本條文分解題。 

第三題：與92年「檢事官財經組」的題目雷同，考生應盡量將所知的學說及實務寫出，分數才會漂亮。 

第四題：看似題目很長，但其實爭點清楚，主要提及迴避被告身份而取證之訴訟行為應係違法。 

 

一、司法警察甲因乙涉嫌販毒，持搜索票前往乙家進行搜索毒品，意外發現有槍枝二把。甲除為扣

押毒品外，應否對於槍枝，亦予以扣押？（25分） 

答： 
本題所涉乃「另案扣押」之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另案扣押之法律規範及要件 
1.按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第152條規定「實施搜索或扣押時，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分別送

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此即本法中對於「另案扣押」之法律依據。 
2.另案扣押之要件 
爰綜合前述條文及學說意見，分述另案扣押要件如下： 
(1)實施合法之搜索與扣押之時 
本法明定需於實施搜索或扣押時，方得對另案之物加以扣押，惟學說上更進一步認為，欲為另案扣押

之前提，需實施之搜索、扣押合法時，方得為另案扣押。 
(2)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 
本法第152條所定之另案扣押，係指非本案欲扣押之物而言。 

(3)因另案扣押存在著破壞令狀原則之疑慮，實則偵查機關可藉由搜索票，大舉進行另案扣押，因此在解

釋論上，學說有主張另案扣押之適用，必須限於發現搜索票所記載之物以前始得為之，此一見解殊值

傾聽。 
(二)本案分析 

1.依題示，本案甲係因乙販毒而持搜索票前往搜索，從而，本案應扣押之物本係毒品，而槍枝應非本案應

扣押之物，自屬另案應扣押之物，合先敘明。 
2.本題中，甲若欲扣押題示槍枝，如前述另案扣押之要件，甲之搜索行為必須合法，方得合法依本法第152
條規定扣押該槍枝。 

3.又，若依學說之見解，必須於發現毒品前，便已發現槍枝，方得扣押題示之槍枝。 
(三)結論 
甲於符合本法第152條規定之情形下，應對於該槍枝予以扣押。 

 
二、何謂「拘提」與「逕行緊急拘提」？逕行緊急拘提後之處理方式為何？（25分） 

答： 
(一)拘提之概念 
拘提係指於一定期間內，以強制方法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證人到一定場所接受訊問，並保全證據之直接

強制處分。 
(二)「逕行緊急拘提」之概念 
所謂逕行緊急拘提，即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第88條之1規定「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
罪，有左列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得逕行拘提之：一、因現行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

者。二、在執行或在押中之脫逃者。三、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盤查而逃逸者。但所犯顯係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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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刑為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金之罪者，不在此限。四、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三)「逕行緊急拘提」後之處理方式 

1.依本法第88條之1第2項規定「前項拘提，由檢察官親自執行時，得不用拘票；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執行時，以其急迫情況不及報告檢察官者為限，於執行後，應即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如檢察官不簽發

拘票時，應即將被拘提人釋放。」 
2.解送指定處所（本法第91條）。 
拘提被告，應即解送指定之處所，如二十四小時內不能達到指定之處所者，應分別命其拘提或通緝者為

法院或檢察官，先行解送較近之法院或檢察機關，訊問其人有無錯誤。  
3.即時訊問（本法第93條第1項）。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 

4.若有羈押必要，聲請該管法院羈押（本法第93條第2項）。 
被告經拘提到場，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敘明羈押之理

由，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 
 

三、司法警察乙在未具急迫情況下，詢問犯罪嫌疑人甲，並由司法警察丙製作詢問筆錄。甲自白犯

罪，但於詢問時未全程連續錄音、錄影，請問甲之自白有無證據能力？試附理由說明之。 

(25分) 

答： 
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第100條之1第1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連續錄音；必要時，並應全程連續錄

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錄者，不在此限。」，此乃為擔保訊問程序的合法性，及被告陳述任意性所課予

國家機關之錄音義務。本題所涉爭點，即違反前述錄音錄影義務所取得之被告自白究竟有無證據能力，茲分述

學說及實務見解並論述如下： 
(一)第一百條之一第二項適用說 
由於國家偵審機關一方面需負本條第一項錄音錄影義務，且依第二項應負擔保所為筆錄正確性之義務，因

此，在違反第一項義務之情形，亦應有第二項規定之適用，即禁止使用被告之自白作為證據。 
(二)不利推定說  

1.如國家機關違反第一百條之一之規定，未實施錄音時，除非國家機關能提出反證證明未有侵害被告緘默

權之情事，或有符合同條但書第一項之情形，否則該項自白不得做為證據。 
2.由於違反第100條之1規定不當然構成不正之方法訊問，故不得引用第156條第1項之規定直接排除自白之
證據能力。 

3.故未全程錄音錄影，原則上應推定為非任意性自白，檢警機關應負舉證責任。 
(三)實務見解  
最高法院88年台上字5762號判決要旨略謂：「故司法警察 (官) 詢問犯罪嫌疑人如違背上開規定，其所取
得之供述筆錄，究竟有無證據能力，原應審酌司法警察 (官) 違背該法定程序之主觀意圖、客觀情節、侵
害犯罪嫌疑人權益之輕重、對犯罪嫌疑人在訴訟上防禦不利益之程度，以及該犯罪所生之危害，暨禁止使

用該證據對於抑制違法蒐證之效果，及司法警察 (官) 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等情形，本
於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之均衡維護精神，依比例原則，具體認定之。但如犯罪嫌疑人之陳述係屬自白，同

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一項已特別規定「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暴、脅迫、利誘、詐欺、違法羈押或其他不

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亦即兼採權衡基準及自白任意性基準認定違反錄音義務所取得

之自白有無證據能力。 
(四)小結 
前述第一百條之一第二項適用說過於嚴格，實則，倘因非惡意而未錄音，且能夠證明被告陳述時程序之合

法性，仍強行適用第一百條之一第二項，似有害真實發現、有失權衡。另外，實務見解兼採權衡基準及自

白任意性基準其立場搖擺不定，似有矛盾。故宜採不利推定說較為適切。 
(五)本案分析及結論 
本題中，無急迫情形卻未於詢問被告時全程錄音、錄影，業已違反本法第100條之1第1項錄音錄影義務之要

求，至於所取得之自白究有無證據能力，依前述不利推定說之看法，應先推定為非任意性自白，倘檢察官



 97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3

能舉證證明被告之自白出於任意性，該自白方有證據能力；反之，則無。 
 

四、甲是某縣政府承辦土地徵收之公務員。某日，地檢署接獲民眾告發，指稱縣政府地政局公務員

集體收賄，檢察官於是分案，傳喚甲，以「關係人」身分，協助調查。甲認為自身清白，完全

依照地政法規行事，遂未請律師陪同前往。試問：（25分） 

(一)偵查庭中，檢察官意外發覺甲涉嫌重大，並未採信甲對地政法規的法律見解，且檢察官認

為甲大學法律系畢業，故未為任何權利告知，隨即將其逮捕並聲請羈押，過程是否合法？ 

(二)若檢察官自始即懷疑甲涉嫌重大，但欠缺具體事證，於是先以「關係人」傳喚，打算取供

後再將其起訴，此種訴訟技巧是否合法？ 

答： 
(一)按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第95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列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

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更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

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利之證據。」本題中檢察官未踐行權利告知義務，而即對甲加以逮捕並聲請羈

押，其程序自有違誤，茲細繹如下： 
1.依本法規定，僅對被告得羈押之，故本題中檢察官欲對甲聲請羈押，則甲被告之地位業已形成，故檢察
官應先對甲改以被告身分踐行告知權利之程序，方屬合法。 

2.依題示，檢察官認為甲為法律系畢業故未為權利告知，然而，甲雖為法律系畢業，但未必深諳訴訟程

序，且權利之告知本係國家機關之訴訟照料義務所使然，故檢察官仍應盡其權利告知義務，否則所踐行

之程序便屬違法。 
(二)本題檢察官因欠缺事證故意規避甲被告之地位，而打算以關係人身分傳喚取得供述後，再行起訴之訴訟技

巧並非適法。 
1.我國最高法院92年台上字4003號判決即表示：「刑事被告乃程序主體者之一，有本於程序主體之地位而
參與審判之權利，並藉由辯護人協助，以強化其防禦能力，落實訴訟當事人實質上之對等。又被告之陳

述亦屬證據方法之一種，為保障其陳述之自由，現行法承認被告有保持緘默之權。故刑事訴訟法第九十

五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列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更

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

有利之證據。」此為訊問被告前，應先踐行之法定義務，屬刑事訴訟之正當程序，於偵查程序同有適

用。至證人，僅以其陳述為證據方法，並非程序主體，亦非追訴或審判之客體，除有得拒絕證言之情形

外，負有真實陳述之義務，且不生訴訟上防禦及辯護權等問題。倘檢察官於偵查中，蓄意規避踐行刑事

訴訟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之告知義務，對於犯罪嫌疑人以證人之身分予以傳喚，命具結陳述後，採其證言

為不利之證據，列為被告，提起公訴，無異剝奪被告緘默權及防禦權之行使，尤難謂非以詐欺之方法而

取得自白。此項違法取得之供述資料，自不具證據能力，應予以排除。...」。 
2.從上述實務見解而論，本題中檢察官之訴訟技巧顯然是蓄意規避踐行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告知義務，亦
即規避以被告地位訊問甲，故其訴訟技巧並非適法。 


